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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河湖长制出台以来取得的成效，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颁布、法规制定、标准实施、专业

支持等多方面分析了中国河湖长制取得成功的原因，并以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和江苏省 ３ 个典型

示范建设地区的标准化管理案例佐证取得的实效，指出了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在政策创新、法规标

准执行力、公众参与等方面的不足，并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考核评价、提升治水能力等 ３ 方面提出

了可实施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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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８８ 年颁布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以来，中国开始推行综合水资源管理方法，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其应用能力被证明是不足的［１］。
２００７ 年太湖蓝藻暴发所导致的无锡市饮用水危机

使得河长制应运而生，并在水环境治理上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成效，迅速在周边乃至全国各地复制并推

广开来。 河长制，即由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

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１６ 年底印发的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厅字 〔２０１６〕 ４２
号），标志着河长制由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于 ２０１７ 年底印发

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 （厅字

〔２０１７〕５１ 号），进一步加强了湖泊的管理保护，河湖

长制逐渐成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

利用的制度保障。 河长制解决了“多龙治水”的困局，
压实了地方政府的治水责任，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治水

合力，努力达成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共生，确保治

理成果的共享［２］。 河长制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案例和经验，已从被动应急机制转变为常态实施制

度，成为水环境政策库中的常设组成部分，并作为中

国河湖可持续管理的合适解决方案，为世界各国设计

河流管理系统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手段［３］。
河湖长制能取得成功，必然契合了当下的国情

和水情［４］，其中制度建设和管理的标准化是使河长

制从“有名”走向“有实” “有能”的根本。 对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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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强化河湖长制需要持续推进河湖治理常态化

规范化；对标“有能”，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推进河

湖长制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５］。 这包括了入河

排污口溯源整治和规范化管理［６］、堤防工程标准化

管理［７］、河湖规范化命名［８］、信息规范化公开和制

度标准化实施［９］、河长职责分配及规范化培训［１０］等

多方面的河湖长制工作内容。 因此，标准化在规范

化管理运行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有必要总结

河湖长制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进展，检视河湖长制

现阶段落实情况，挖掘制度潜力并排除隐忧。

１　 河湖长制背景及成效

２００７ 年夏季，为解决太湖大面积暴发蓝藻引发

的问题，无锡市发文率先在全国推行由地方行政首

长负责的河长制。 随后，河长制逐渐拓展至江苏全

省，后至江西、浙江、河北等地。 ２０１４ 年，水利部印

发《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水建管

〔２０１４〕７６ 号），明确要求全国各地推行由政府行政

首长负责的河长制。 ２０１６ 年底和 ２０１７ 年底，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河长制、湖长制

文件，明确了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和

保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水生

态修复、加强执法监管等 ６ 大工作任务，湖长制还增

加了严格湖泊水域空间管控这项任务，以严格控制

开发利用行为。 自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五年多以来，
河湖长制全面取得成效。

ａ． 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全面建立［１１］。 ３１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省

级总河长，省、市、县、乡 ４ 级河湖长共 ３０ 万名，年均

巡查河湖达 ７００ 万人次，村级河湖长（含巡、护河

员）９０ 万名，省、市、县层面均成立河长制办公室。
ｂ． 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国家层面成立由国务

院分管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的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建立完善河湖长履职、监督检查、
考核问责、正向激励等制度。 全国 ７ 个流域建立省

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７ 大流域管理机构分别与

流域内各省、区、市河长办建立协作机制，联防联控

联治机制已形成。
ｃ． 河湖面貌持续向好。 １２０ 万 ｋｍ 河流、１９５５

个湖泊首次明确管控边界，共清理整治河湖突出问

题 １８． ５ 万个，华北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部分多年断流河道全线贯通。 ２０２０ 年全国地表水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水质显著改善［１２］，Ⅰ到Ⅲ类水

水质断面比例达 ８３． ４％ ，较 ２０１６ 年上升 １５． ６％ 。
从各地来看，广西、南京、苏州、杭州、南浔、淄博、莆
田等多个地区制订了幸福河湖标准。

ｄ． 全社会关爱河湖局面基本形成。 “河长＋”
体系不断拓展，民间河湖长、巡（护）河志愿服务组

织参与河湖管理保护工作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２　 河湖长制标准化管理的实践

在河湖长制全面建立和深化发展的过程中，政
策引领、法规颁布、标准化管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国家和地方颁布了各类政策、法规、标准等，民
间各类高校和机构在培训、宣传、研讨等各方面也给

予了专业支持。
２． １　 政策颁布

２． １． １　 国家层面

利用政治势能有助于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

能［１３］。 国家层面加强河湖长制顶层设计，使河湖长

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

性。 ２０１４ 年《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鼓励各地推行政府行政首长负责的河长制，
２０１６ 年《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健

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可以看出

国家对河长制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并在之后提出

了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６ 项工作制度，强化保障了河

长制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 为进一步加强湖泊管理

保护工作，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

的指导意见》，对《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中
湖泊管理保护要求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补充。 近年来

国家颁布的河湖长制政策见表 １。
在履职规范化上，水利部于 ２０１９ 年具体提出了

各级河长湖长的工作职责，简要提及了河长制办公

室的职责和任务，后于 ２０２１ 年细化了河长制办公室

工作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河长办的主要职责、主
要任务和履职方式，规范了河长办的履职行为并强

化了履职效能。 此外，为了充分调动和激发各地全

面强化河湖长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
２０１９ 年起，水利部加大了对成效明显地区的激励支

持力度，并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对激励措施及实施

办法进行调整完善。
在河湖管理工作要点中，２０１９ 年开展典型示范

河湖创建活动，２０２０ 年开展“逐梦幸福河湖”活动，
２０２１ 年积极推进健康美丽幸福河湖建设，２０２２ 年打

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湖。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由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指

导、中国水利学会主办的“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

河湖”———河湖长制与河湖保护高峰论坛在湖南长

沙举办，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强调，要持续推动

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有能有效”，打造河湖长

制“十四五”升级版，努力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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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家颁布的河湖长制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２０１４〕７６ 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水利部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厅字〔２０１６〕４２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中办、国办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实施方案的函（水建管函〔２０１６〕４４９ 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水利部、原环境保护部

关于印发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制度的函（办建管函〔２０１７〕１０２ 号）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水利部

发文同意建立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国办

关于加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制度建设的通知（办建管函〔２０１７〕５４４ 号）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水利部

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厅字〔２０１７〕５１ 号）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中办、国办

关于印发《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技术
指南》的通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一河（湖）一档”建立指南（试行）》的通知（办建管函〔２０１８〕３６０ 号）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水利部

关于开展全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的通知（办建管〔２０１８〕１３０ 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水利部

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水河湖〔２０１８〕２４３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总结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水利部、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的
通知（水河湖〔２０１９〕６３ 号）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水利部

关于进一步强化河长湖长履职尽责的指导意见（办河湖〔２０１９〕２６７ 号）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水河湖﹝ ２０１９ ﹞ ４２１ 号）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水利部

关于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办河湖〔２０２０〕３５ 号）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河长湖长履职规范（试行）的通知（水河湖函〔２０２１〕７２ 号）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水利部

河长制办公室工作规则（试行）（第 ８５ 号）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水利部

关于印发 ２０２２ 年水利乡村振兴工作要点的通知（办振兴〔２０２２〕６４ 号）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水利部

　 　 注：中办、国办分别是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表 ２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河湖长制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区 发布部门

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沪委办发〔２０１７〕２ 号）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上海市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闽委办发〔２０１７〕８ 号）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福建省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在全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苏办发〔２０１７〕１８ 号）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江苏省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关于深化湖长制的实施意见（浙委办发〔２０１８〕４３ 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浙江省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莆田市河长会议制度（修订）等规章制度的通知（莆河办
〔２０１９〕１１ 号）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福建省莆田市 莆田市河长制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强化地（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通知（藏河办〔２０２０〕２９ 号）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总河长办公室

关于印发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
支持力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水河湖〔２０２１〕１１ 号）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湖。 可以明显看到，随着河湖长制相关政策每年发

布后产生的成效不同，河湖管理的目标也在不断发

生着变化。 从示范河湖建设中获取经验到明确河湖

建设目标，国家政策的颁布是根据河湖长制实际运

行情况循序渐进的。
２． １． ２　 地方层面

２０１９ 年水利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河长湖

长履职尽责的指导意见》中就各级河长湖长职责属

地责任和部门责任、履职方式和工作方法、考核和责

任追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但具体落实还需

要地方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创新实践工作。 只有地方

政府相关政策不断跟进，才能使河湖长制在当地的

深入落实更具科学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横向府际学习是初期推动河湖长制持续创新的

主要学习形式，后随着政策知识和地方实践经验的

积累，纵向府际学习成为河湖长制推向全国后的主

要学习形式［１４］。 因此，河湖长制的扩散过程，既包

括政府层级间自下而上的政策吸纳，又包括行政指

令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１５］，且政策实施效果具有明

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

地区优于北方地区［１６］。 从近些年部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颁布的河湖长制政策（表 ２）也可以看到，自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发布后，上海市于

１ 月后便在全国率先发布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

案，后依次为湖北、陕西、辽宁、福建、河北、江苏、安
徽、浙江；自《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
发布后，浙江省于半年后发布了《浙江省关于深化

湖长制的实施意见》；自《关于加强全面推行河长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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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度建设的通知》发布后，福建省水利厅于 ３
月后发布了福建省河长制会议制度、河长制信息通

报及共享制度、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制度、河长制工

作考核制度、河长制巡查工作制度，莆田市河长办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印发了河长会议制度（修订）等规章制

度。 可以看到，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紧跟

国家政策步伐，而北方和中西部部分省份在河湖长

制推进速度上也较快，但配套制度跟进得晚。 例如

西藏自治区总河长办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布《关于进

一步强化地（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通知》，重点

提出了加强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领导以及加强水

域岸线管理保护的实施意见，其对当地河湖治理现

状认识清晰，政策落地性强、易出成效，也正在将河

湖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稳步推进。
２． ２　 法规及标准制定

２． ２． １　 法规制定

河湖长制管理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离不开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效支撑，立法可以充分体现国家的政治

决心，以专项立法为先导，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河湖管

理的各项工作内容，使得河湖长制实施、管理等各个

环节有法可依。 国家现已颁布的涉水法律法规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

例》等等，涉及水资源、水域岸线、水污染、水环境、
水生态、监督管理等河湖长制工作涵盖的相关内容。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首次将河长制写入法律，河长制作为中国水

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正式

取得了法律地位。 自此，各地根据省情、水情因地制

宜颁布了河湖长制规定或条例，见表 ３。 自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五年多以来，有 ９ 个省份发布了河湖长

制规定或条例［１７］，其中浙江省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在全

国首位出台河长制规定，推动河长制实施进入法治

化阶段。 从法规级别来看，浙江省、海南省、江西省

等出台了省级河湖长制规定或条例，安徽省、西藏自

治区、江苏省出台了市级河湖长制法规，青海省、福
建省在省市均出台了河湖长制规定或条例，四川省

雅安市还出台了村级河（湖）长制条例。 此外，立法

还能发挥引领作用。 浙江省地方标准《河（湖）长制

工作规范》正是在《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指导下制定

的，推动了全省河（湖）长制工作从“有章可循”到

“有法可依”再到“依标办事”。
２． ２． ２　 标准化进展

河湖长制管理标准化离不开各类标准规范的制

表 ３　 各地颁布的河湖长制法规

级别 法规名称 实施时间 发布地区

浙江省河长制规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 浙江省

海南省河长制湖长制规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海南省

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
条例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江西省

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吉林省

省级 辽宁省河长湖长制条例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辽宁省

福建省河长制规定（仅福建
省是政府令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福建省

重庆市河长制条例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重庆市

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
条例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青海省

四川省河湖长制条例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 四川省

黄山市河湖长制规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安徽省黄山市

蚌埠市河湖长制规定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 安徽省蚌埠市

山南市实施河长制湖长制
条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

市级 西宁市河长制湖长制规定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 青海省西宁市

龙岩市实施河长制条例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 福建省龙岩市

芜湖市河湖长制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 安徽省芜湖市

泰州市河长制工作条例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江苏省泰州市

村级 雅安市村级河（湖）长制条例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四川省雅安市

约。 水利部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发布了 ＳＬ ／ Ｔ ７９３—２０２０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起实

施。 各地根据河湖、河湖长和河湖长制的特定需求，
相继出台了河湖长制地方标准，见表 ４。 自全面推

行河长制 ６ 年来，６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了共

计 ８ 个河湖长制标准规范，２ 个地级市发布了共计 ３
个河湖长制标准规范，多个省市发布了涉及河湖长

制的标准规范［１８］。 此外，还有多个省市区出台了幸

福河湖建设评价标准，如 ＤＢ３３０５０３ ／ Ｔ １５—２０２０《平
原区幸福河湖建设规范》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ＤＢ３３０１ ／ Ｔ０３４０—２０２１《幸福河湖评价规范》 （浙江

省杭州市）等；出台了幸福河湖评定办法和指标体

系，如《广西美丽幸福河湖建设评价标准（试行）》
《淄博市“幸福河湖”评定管理办法（试行）》 《泰州

市“五星”幸福河评定办法（试行）》等；出台了幸福

河湖规划建设方案，如《海南省绿水行动之幸福河

湖建设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南京市幸福河湖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 《涟水河湘潭

段幸福河湖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等，全力推动幸福

河湖建设，让群众共享生态福利。
从不同层级制订的标准及其内容展开分析。 以

浙江省为例，绍兴市 ＤＢ３３０６ ／ Ｔ ０１５—２０１８《河长制

工作规范》和 ＤＢ３３０６ ／ Ｔ ０１６—２０１８《湖长制工作规

范》为全国范围内首个河湖长制地方标准，为地方

层面设立河湖长制标准化制定提供了参考，浙江省

ＤＢ３３ ／ Ｔ２３６１—２０２１《河（湖）长制工作规范》较绍兴

市晚 ３ 年实施。 浙江省规范起草单位包括河长制办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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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各地颁布的河湖长制和涉及河湖长制标准

级别 标准名称 实施时间 发布地区

ＤＢ３６ ／ Ｔ１２１９—２０１９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规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江西省

ＤＢ３４ ／ Ｔ３７３５． １—２０２０　 河长制决策支持系统 第 １ 部分：数据库设计规范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安徽省

ＤＢ３４ ／ Ｔ３７３５． ２—２０２０　 河长制决策支持系统 第 ２ 部分：数据资源共享规范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安徽省

ＤＢ３２ ／ Ｔ３９８４—２０２１　 河长公示牌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江苏省

ＤＢ３５ ／ Ｔ１９５７—２０２１　 河湖长制工作管理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福建省

ＤＢ３３ ／ Ｔ２３６１—２０２１　 河（湖）长制工作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浙江省

ＤＢ３４ ／ Ｔ３７３５． ３—２０２１　 河长制决策支持系统 第 ３ 部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安徽省

省级 ＤＢ１２ ／ Ｔ１１１３—２０２１　 河湖长制工作规范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天津市

ＤＢ４５ ／ Ｔ１５１３—２０１７　 城市水系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指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

ＤＢ３２ ／ Ｔ３６７４—２０１９　 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江苏省

ＤＢ１１ ／ Ｔ１７２２—２０２０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北京市

ＤＢ３７ ／ Ｔ４３４７—２０２１　 “一河一策”方案编制规程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山东省

ＤＢ１２ ／ Ｔ１０５８—２０２１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天津市

ＤＢ３６ ／ Ｔ１４０４—２０２１　 河湖（水库）健康评价导则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江西省

ＤＢ４２ ／ Ｔ１７７１—２０２１　 河湖健康评估导则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湖北省

ＤＢ３３０６ ／ Ｔ０１５—２０１８　 河长制工作规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浙江省绍兴市

ＤＢ３３０６ ／ Ｔ０１６—２０１８　 湖长制工作规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浙江省绍兴市
市级 ＤＢ３４０５ ／ Ｔ０００１—２０２０　 河长制湖长制建设指南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安徽省马鞍山市

ＤＢ３２０５ ／ Ｔ１０１６—２０２１　 河湖健康评价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江苏省苏州市

公室及标准化研究院，规定了河（湖）长制工作的基

本要求、工作内容和实施要求等内容，针对的是适合

全省河湖长制基础性工作的共性要求。 绍兴市规范

还包括了水利局、环境保护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农业局等涉及河湖长制方面的相关部门，规定了河

长制和湖长制的术语和定义、管理要求、工作职责和

内容、工作任务、巡查要求、公开要求、考核与问责等

内容，较浙江省规范制定得更为细致，另外增加了在

当地常规化执行的“两路两侧”市级河长、河道警长

等的工作职责和内容。 但浙江省规范较绍兴市规范

吸纳了近些年全省创新开展的成功实践，例如“绿
水币”制度，并对各级河湖长的巡查内容作了补充

完善，概括性地提出宜建立民间河湖长、志愿者、网
格员等队伍，是对近些年创立的各类民间人员和组

织的总结。
从各省份发布的河湖长制工作规范来看，各省

份河湖长制工作的内容和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 浙

江省规范更偏重于巡查和对问题的处理，未对各类

问题整改情况的结果进行应用，江西省、福建省和天

津市规范中对各类结果的应用进行了规定，其中福

建省还提出了评价及改进措施。 在制度建设方面，
浙江省规范仅列出了相关制度的名称，福建省规范

对各类工作制度的内容进行了说明，江西省和天津

市规范对各类制度的内容包括流程、方式、结果运用

等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此外，各省份规范的附录也有不同的内容。 浙

江省规范在附录中明确指出了各级河湖长的工作内

容，是在《河长湖长履职规范（试行）》基础上结合实

际的详细说明，还将河湖巡查问题细致分为轻微、一

般和重大 ３ 类，举例说明了典型问题类型；江西省规

范在附录中列出了事件受理及处理台账表、巡查记

录表、督办单、河湖保洁记录表等样表，并以图文形

式详细展示了各级河湖长制公示牌的样式。 天津市

规范在附录中列出了河湖长制组织体系框架图、河
湖长巡查工作要求、暗查暗访工作流程图及相关表

格、河湖长公示牌设立要求及示例图、社会监督举报

办理流程图及记录单、督办工作流程图及通知单、河
湖长制协调联动工作流程图，内容最为丰富和清晰。
福建省规范未设置附录，仅以文字形式阐述。
２． ３　 专业支持

河湖长制工作涉及水利、环境、法律、管理等多

学科的交叉。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有 １０ 多个省份的高校或相关

企事业单位成立了河湖长制方面的学院、研究院或

中心，共计约 ３０ 家［１９］。 例如，河海大学河长制研究

与培训中心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在全国率先成立，内部组

建了涉及河湖长制政策机制、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

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

管、信息化、河湖健康与幸福河湖指数、卫星遥感应

用等 １０ 个研究团队，在外成立了 ３ 个河湖长培训中

心和 １ 个研修实训基地，并建立了河长云智库专业

服务网站。 又如，福建省九市一区河长办均成立了

河湖长制方面的学院或研究院，省级成立了福建省

河湖健康研究中心，并发布了全国首部《河流健康

蓝皮书》。
此外，全国 ５ 年来正式出版涉及河湖长制方面

的书籍共计约 ６２ 部［２０］。 例如，河海大学河长制研

究与培训中心组织编写《河长制政策及组织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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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水污染防治》等河（湖）长制

系列培训教材共计 １０ 部，编撰《全国河长制湖长制

适用技术指南》《全国河长制湖长制适用技术细则》
２ 部，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组织编写《河（湖）长能力提

升系列丛书》７ 部，这都为河湖长们提供了有力的决

策参考。
２． ４　 案例分析

２． ４． １　 浙江省绍兴市

绍兴市在全国率先开展河长制管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绍兴市区主要河道实施“河长制”管理工

作的意见》，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布《绍兴市“河长制”管
理实施方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

“河长制”管理的意见》，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发布《绍兴市

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发布《关于全面推行“湖长制”管理工作的意

见》，至此全面建立了河湖长工作体系。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绍兴市发布 ＤＢ３３０６ ／ Ｔ ０１５—２０１８《河长制工作

规范》和 ＤＢ３３０６ ／ Ｔ ０１６—２０１８《湖长制工作规范》，
以地方标准形式明确规定了各河湖长的管理要求、
工作职责与内容、巡查要求等，对推进绍兴市河湖长

制及河湖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标准的指导下，绍兴市河湖长制工作逐步规

范化，促进了河湖面貌的变化。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绍
兴市在全市范围内基本建成“污水零直排区”，县控

及以上断面Ⅰ ～Ⅲ类水比例和功能区达标率均达到

１００％ 。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该标准要求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措施，至 ２０２１ 年底，绍兴市在浙江省内率先实现全

县范围内覆盖“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 在

水环境治理方面，绍兴市发布了美丽河湖电子地图，
以“健康码”形式管理河湖，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共建成

省级美丽河湖 ３８ 条，在全省居于首位。 在公众参与

方面，目前全市已形成庞大的民间河长队伍，企业河

长、洋河长、红领巾河长、河嫂、河小二、河小青等不

断涌现，共计 ５３８ 支民间志愿护水队伍参与日常护

水行动，形成了全民治水、爱水、惜水、护水的良好局

面。 这两套标准也为全国各级河长湖长履职提供了

行为规范和操作标准的参考，同时推动了全国民间

河长的发展。
２． ４． ２　 福建省

福建省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发布《福建省“河长制”
实施方案》，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通过《福建省河道保护管

理条例》，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发布《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

实施方案》，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施行 《福建省河长制规

定》，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印发《２０２１ 年度福建省河湖长制

工作考核评分细则》，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实施 ＤＢ３５ ／ Ｔ

１９５７—２０２１《河湖长制工作管理规范》，切实推动全

省河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福建省自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

河湖长制工作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是全国唯一连续

４ 年获得国家正向激励的省份，“河湖长制责任落

实”“河湖长制＋司法协作”等 ３９ 项机制作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改革经验全国推广。 《福建省河长制

规定》明确了河长制工作任务、管理体制、工作机

制、考核与问责等内容，法规的颁布使得福建省河湖

长制工作步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ＤＢ３５ ／ Ｔ １９５７—
２０２１《河湖长制工作管理规范》进一步规定了河湖

长制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基础性工作及制度规则、
资源保障及宣传教育等内容，标准的实施实现了河

湖长制管理的科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提高了工作

质量和管理水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福建省幸福河湖促

进会在全国率先成立，标志着福建省河湖治理保护

工作迈入新征程。 在法规和标准的指导下，各地积

极开展了探索和实践，因地制宜形成了河湖长制管

理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莆田木

兰溪于 ２０１７ 年获评第一届全国“最美家乡河”，九
龙江西溪于 ２０２２ 年入选第二届“最美家乡河”名

单。 河湖长制的创新实践也不断涌现。 厦门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发布《小微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目前已

将 ９１０ 个小微水体全面登记造册，形成“一塘（池）
一档”，已完成 ３０２ 个小微水体治理；宁德市于 ２０２１
年率先投用数字河湖平台，构建数字孪生网络，搭建

“河湖管理专业工具”以服务一线基层河长；龙岩市

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实施《龙岩市实施河长制条例》；永
春县将河湖长制作为党校培训必修课。 在福建省河

长办对九市一区 ２０２１ 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考核中，各
地优秀率已达 ８０％ 。
２． ４． ３　 江苏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江苏省总河长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签发 《关于全力建设幸福河湖的动员令》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号省总河长令），部署在全省组织开展

幸福河湖建设。 江苏省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印发《关于推进全省幸福河湖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新发展阶段江苏省河湖治理保护的

新任务、新要求。 根据上述两个文件的要求，江苏省

河长制工作办公室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印发《江苏省幸

福河湖评价办法（试行）》，内附针对河道、湖泊与水

库的幸福河湖评分标准和赋分细则，以规范全省幸

福河湖评价工作。
在省级幸福河湖建设规范化的推动下，各地紧

跟步伐。 南京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发布了《南京市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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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河湖评价规范（试行）》和《南京河湖建设技术指

南（试行）》，从河湖水安全、河湖水资源、河湖水环

境、河湖生态、河湖水文化、河湖管理、公众满意度等

方面提出了幸福河湖建设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河
湖整治与管护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河湖面貌持续

改善，２０２１ 年地表水 ４２ 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 １００％ ，２８ 条入江支流水质全部达标，水环境质量

继续保持全省首位，并计划于 ２０２２ 年完成 １７４ 条幸

福河湖建设，构筑起连线成网的幸福河湖水系。 泰

州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出台《“星级”幸福河湖评定办

法（试行）》，针对城区河道和乡村河道的差异设定

了不同的评定标准，为泰州市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

精准指导，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已投资 ４． ７ 亿元建成 ２６４
条幸福河湖，并从中评选出“十佳”幸福河湖 １０ 条，
“五星”幸福河湖 ２０ 条，形成了“幸福河湖样板图”。
徐州市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发布 《徐州市河湖管理条

例》，提出建设生态美丽幸福河湖，在法规的指导

下，云龙区大龙湖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通过幸福河湖建设

验收，成为江苏省首个建成的淮河流域幸福河湖及

江苏省级幸福河湖，为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可复

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样板。

３　 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建议

尽管大部分省市开展了大量的实践并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多数地区对标准化管理工作的任务要求、
形式、内容等都缺乏必要的认知，导致河湖长制规范

化与标准化工作还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其有效作用。
因此，河湖长制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总体上仍处于

起步探索阶段，规范化与标准化工作亟待加强，尤其

在政策创新和落实、法规标准执行、公众参与等多个

方面具有较大的空间。
３． １　 存在的问题

ａ． 政策创新不足，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政策是

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是否适合当地情境［２１］，但从目

前来看，河湖长制政策的创新性和可落地性不足，属
于照搬式政策制定，最终导致了象征式政策执行，例
如在“一河（湖）一策（档）”的制定上表现出大同小异，
很多地方是多河一策，没有发力解决河湖实际问题。

ｂ． 法规标准执行力低，难以考核评价。 已制定

的法规和标准较少，河湖长制工作需求仍然是供给

不足，例如：已出台的涉及河湖长制标准大都为河湖

健康评估，仍停留在健康水生态层次，未包含先进水

文化和人民幸福感两方面指标；民间河长已成为公

众参与河湖管护的主要力量，但民间河长的工作职

责和内容以及如何统一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尚未出

台相关标准进行明确。 此外，现行标准均为推荐性

国家标准，非强制执行，除在当地有较好的实施效果

外，对其他省市的影响较小，仍不能满足河湖管理和

保护的需求。 同时，对法规和标准的实施缺乏配套

措施，贯彻执行力不足，也缺乏对河湖长制标准化管

理实施效果的跟踪审计［２２］。
ｃ． 公众参与不到位，难以推广。 河湖长通过集

权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实施决

策，大大提高了河湖管理效率，但集权本身又会由于

各方利益容易背离公众意愿［２３］，若在政策、法规和

标准的制定上缺乏对公众意见的吸纳，必将导致行

为后果脱离民之所向，标准化管理也难以落实。 此

外，治水只是当地政府承担的众多责任中的一项，部
分地区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尚未在经济发展和环

境治理之间找到平衡［２４］，难以促进标准化管理得到

推广，这就要求公众力量的补充，长期治理必然需要

保障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
３． ２　 相关建议

ａ． 加强顶层设计，创新政策内容。 政策制定过

程中应加强规划引领，做好顶层设计，组织有关专家

学者开展严格会审或函审，审查政策与国家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是否一致，重点审查政策

是否因地制宜进行创新，能否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政策内容上，应总结归纳当地已开展的创新实践，加
强国家层面上河湖长制政策设计，例如河湖长履职

机制、工作激励机制、评估机制等，进一步明确各级

河湖长在职责划分上的差异性，加强对跨界河湖的

协同管理，建立常态化管护制度和机制，避免基层河

湖长知政策、难执行的困境，切实提高政策内容的可

行性与政策出台的合理性。
ｂ． 加强法规标准建设，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要

加大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力度，完善相关立法，
落实法规标准，为河湖长制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

基础。 河湖长制的实施牵涉水利、环保、财政、国土

等多个部门以及多方面群体，因此仅制定水利行业

标准是不合适的，但可由水利部提出并归口，其他行

政主管部门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起草，集
思广益、汇聚各方力量，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分析和评

价其实施后的有效性以及河湖长的执行力，对潜在

问题及时寻求解决办法。 可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团体

标准，如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 在河湖长制方面，
可加快建立河湖长制工作标准、评估标准、幸福河湖

建设标准等［２５］。 此外，完善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对

于落实法规标准至关重要，考核机制不合理会削弱

其在改善河流水质方面的长期有效性。 因此，考核

指标需因地制宜科学设计，根据不同区域的水情和

治理水平实施差异化考核标准。 同时，要减少重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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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带来的资源浪费，减轻基层河湖长疲于考核的

压力，并加强考核结果反馈，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机制

紧密相关，提高开展河湖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ｃ．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升全民治水能力。 在

政策、法规、标准等落实和发展过程中加强公众监督

和参与力度，听取社会声音，且有必要制定民间河

长、志愿组织参与护水巡河的相关规范章程。 随着

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将更易接纳各方利益矛盾最

终形成利益共识［２６］，有利于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可持

续规范化与标准化管理。

参考文献：

［ １ ］ ＬＩ Ｙｉｎｇｈｏｎｇ，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ｘｉｎ， Ｗ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 Ｆｕｌ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０，１２ （８）：
３７５４．

［ ２ ］ 常轶军，元帅． “空间嵌入” 与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９）：７４⁃７８． （ＣＨＡＮＧ Ｙｉｊｕｎ，
ＹＵＡＮ Ｓｈｕａ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９）：７４⁃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 ］ Ｗ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ＴＯＮＧ Ｊｉａｘｉｎ，ＬＩ Ｙｉ．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Ｃ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３（４）：６４．

［ ４ ］ Ｗ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 ＬＩ 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ＲＣＳ ） ［ Ｊ ］． ＩＯ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９１（１）：０１２０１９．

［ ５ ］ 王冠军，郎劢贤，刘卓． 强化河湖长制 推进河湖治理保

护［Ｊ］． 水利发展研究，２０２１，２１ （１）：２３⁃２５． （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ｊｕｎ，ＬＡＮＧ Ｍａｉｘｉａｎ，ＬＩＵ Ｚｈｕ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２１ （ １ ）： ２３⁃２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 ］ 李伟斯，曹方晶，齐鑫，等． 山东省借助河长制工作平台

推动水生态环境改善经验做法探讨［ Ｊ］． 水利发展研

究，２０２１，２１ （９）：７２⁃７５． （ ＬＩ Ｗｅｉｓｉ， ＣＡＯ Ｆａｎｇｊｉｎｇ， ＱＩ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２１ （９）：７２⁃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７ ］ 唐慧慈． 德州市三干流堤防标准化管理现状研究［Ｊ］．
海河水利，２０２１（２）：６２⁃６４． （ ＴＡＮＧ Ｈｕｉｃ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ｖ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Ｄｅ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 Ｊ］． Ｈａｉ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１（２）：６２⁃６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８ ］ 卢智灵，谢翠松，陈嘉胤． 上海市河湖名称现状分析及

命名规范化方法［Ｊ］． 人民长江，２０２１，５２（增刊 ２）：３３⁃

３６． （ ＬＵ Ｚｈｉｌｉｎｇ， ＸＩＥ Ｃｕｉ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ｙ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ｎａｍ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２０２１，５２（Ｓｕｐ２）：３３⁃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９ ］ 朱景雅，朱培武． 标准化视角下“河长制”在水环境治理

中效用及对策研究［Ｊ］． 质量探索，２０１８，１５（４）：４３⁃４７．
（ ＺＨＵ Ｊｉｎｇｙａ， ＺＨＵ Ｐｅｉｗ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５（４）：４３⁃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单仕钰，茅海军，葛洋，等． 标准化视角下河长制规范化

的探究 ［ Ｊ］． 中国标准化， ２０１９ （ ９ ）： ５７⁃５９． （ ＳＨＡＮ
Ｓｈｉｙｕ，ＭＡＯ Ｈａｉｊｕｎ，ＧＥ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９）：５７⁃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李国英． 强化河湖长制 建设幸福河湖［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１２⁃０８（１４）．

［１２］ 吴宸晖，鞠茂森． 河流生态修复的国际经验及对长江大

保护的启示［ Ｊ］． 水资源保护，２０２１，３７（３）：１３６⁃１４４．
（ＷＵ Ｃｈｅｎｈｕｉ， ＪＵ Ｍａｏｓ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７（３）：１３６⁃１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贺东航，贾秀飞． 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中国生态治

理中的政治势能研究：以“河长制”政策为案例［Ｊ］． 中
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３）：１４⁃
２１． （ ＨＥ Ｄｏｎｇｈａｎｇ， ＪＩＡ Ｘｉｕｆｅｉ．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ＰＣ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１４⁃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冷涛． 府际学习：“河长制”政策创新的核心动力［Ｊ］．
人 民 论 坛， ２０１９ （ １８ ）： ４２⁃４３． （ ＬＥＮＧ Ｔａｏ．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 Ｊ ］．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０１９（１８）：４２⁃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洛忠，庞锐． 中国公共政策时空演进机理及扩散路

径：以河长制的落地与变迁为例［ Ｊ］．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８（５）：６３⁃６９． （ＷＡＮＧ Ｌｕｏｚｈｏｎｇ，ＰＡＮＧ Ｒｕｉ．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５）：６３⁃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许莹莹，唐培钧． “河长制”政策效应及地区异质性研

究 ［ Ｊ ］． 生 态 经 济， ２０２０， ３６ （ １２ ）： １８１⁃１８６． （ ＸＵ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Ｐｅｉｊｕ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０， ３６ （ １２ ）： １８１⁃１８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李贵宝． 河长制实施五年总结：（１）发布的地方性法规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２⁃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ｅＹＨｐｕｇＺｅｎ６ＯｎｏｒＸ９５Ｎ＿４Ｍｇ．

（下转第 ２８ 页）
·８·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２３，４３（１） 　 Ｔｅｌ：０２５ ８３７８６３３５　 Ｅ⁃ｍａｉｌ：ｊｚ＠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ｈｔｔｐ： ／ ／ ｊｏｕｒ．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１３］ 蒲灵，李克锋，庄春义，等． 天然河流水温变化规律的原

型观测研究［Ｊ］． 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５２ （ ３ ）： ６１４⁃６１７． （ ＰＵ Ｌｉｎｇ， ＬＩ Ｋｅｆｅ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Ｃｈｕ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ｌｏｎｇ ａ ｒｉｖ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５２
（３）：６１４⁃６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刘昭伟，吕平毓，于阳，等． ５０ 年来金沙江干流水温变

化特征分析［ Ｊ］． 淡水渔业，２０１４，４４（６）：４９⁃５４． （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ｗｅｉ， ＬＹＵ Ｐｉｎｇｙｕ， ＹＵ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ｏｖｅｒ ｌａｓ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 Ｊ］．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４，４４
（６）：４９⁃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雷丽萍． 大型梯级水库蓄水运行后对下游河道水温的

影响 ［ Ｊ］． 西北水电，２０２０ （５）：２１⁃２３． （ ＬＥＩ Ｌｉｐ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 （５）：２１⁃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王煜，李金峰，翟振男． 优化中华鲟产卵场水动力环境的

梯级水库联合调度研究［Ｊ］．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２０，
４０（１）：５６⁃６３． （ＷＡＮＧ Ｙｕ，ＬＩ Ｊｉｎｆｅｎｇ， ＺＨＡＩ Ｚｈｅｎｎ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０，４０（１）：５６⁃６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任玉峰，赵良水，曹辉，等．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生态调

度影响研究［Ｊ］．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２０２０，５（１）：８⁃１３．
（ ＲＥＮ Ｙｕｆ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ｉａｎｇｓｈｕｉ， ＣＡＯ 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２０２０， ５ （ １ ）： ８⁃１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程帅，左新宇，黄蕙，等． 溪洛渡、向家坝库区及坝下水

温分布特性及成因分析［ Ｊ］． 水利水电快报，２０１９，４０
（８）：３５⁃３９．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ｕａｉ， ＺＵＯ Ｘｉｎｙｕ，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ａｍ ［ Ｊ ］．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４０ （ ８ ）： ３５⁃３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蒋博，王福山，沈忱，等． 澜沧江支流补远江对干流水温

影响研究 ［ Ｊ］． 水力发电学报，２０１９，３８ （２）：８２⁃８８．
（ＪＩＡＮＧ Ｂｏ， ＷＡＮＧ Ｆｕｓｈａｎ， Ｓ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Ｂｕｙ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３８（２）： ８２⁃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郭生练，熊立华，熊丰，等． 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理

论和方法 ［ 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２０，３１ （５）：７３４⁃７４５．
（ＧＵＯ Ｓｈｅｎｇｌｉ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ＸＩＯＮＧ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
３１（５）：７３４⁃７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周根富，王佰伟，陈小田． 大宁河流域降雨径流模拟研

究［Ｊ］．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２０２１（１０）：５４⁃５７． （ ＺＨＯＵ
Ｇｅｎｆｕ， ＷＡＮＧ Ｂａｉｗｅｉ，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ｔｉ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Ｄａｎ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１０）：５４⁃
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３ １４　 编辑：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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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 页）
［１８］ 李贵宝． 河长制实施五年总结之发布的地方标准规范

篇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ｉＢｘｌｗ２ＮＲＹｋｄｈＦｒＤＭ２ｏｇｎａＡ．

［１９］ 李贵宝，张亮，鞠茂森． 河长制实施五年总结：（４）河长

学院（河湖长制研究院或中心）知多少？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１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ｅＯ８ｓ３ｂ４ｘｐｅＸＹｖＫｕＯＲｕＫＥＴｇ．

［２０］ 李贵宝，鞠茂森． 河长制实施五年总结：（５）出版的书

籍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ｅｑＱｖｋｅ７ＨＴ７ａＯｆｆｇＴ９ｔｇＡＳＱ．

［２１］ 王亚华，陈相凝． 探寻更好的政策过程理论：基于中国

水政策的比较研究［Ｊ］．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２０２０，９
（６）： ３⁃１４． （ ＷＡＮＧ Ｙａ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９（６）：３⁃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胡耘通，樊雪． 协同治理视角下河长制政策跟踪审计研

究［ Ｊ］． 会计之友，２０２２ （１）：１３２⁃１３７． （ ＨＵ Ｙｕｎｔｏｎｇ，
ＦＡＮ Ｘｕ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Ｊ ］．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２２ （ １ ）： １３２⁃１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ＷＵ Ｃｈｅｎｈｕｉ， ＪＵ Ｍａｏｓｅｎ，Ｗ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Ｊ］． Ｗａｔｅｒ，２０２０，１２
（１２）：３４９６．

［２４］ ＬＩ Ｊｉｎｇ，ＳＨＩ Ｘｉｎｇ，ＷＵ Ｈｕａ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６０：１０１４０３．

［２５］ 贡力，田洁，靳春玲，等． 基于 ＥＲＧ 需求模型的幸福河

综合评价［Ｊ］． 水资源保护，２０２２，３８（３）：２５⁃３３． （ＧＯＮＧ
Ｌｉ， ＴＩＡＮ Ｊｉｅ， ＪＩＮ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ｐｐｙ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Ｒ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３８ （３）：２５⁃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刘芳，朱玉春． 农户参与度对河长制政策获得感的影响

［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２２（４）：８５⁃９１． （ＬＩＵ Ｆａｎｇ，
ＺＨＵ Ｙｕｃｈｕ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ｌｉｃｙ ［ Ｊ］．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２（４）：８５⁃９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５ ２７　 编辑：俞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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